
《新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建议采纳情况表

	序号
	部门
	意见建议
	采纳情况
	备注

	1
	发改委
	无意见
	
	

	2
	财政局
	无意见
	
	

	3
	审计局
	无意见
	
	

	4
	住建局
	建议新县自然资源局受新县人民政府委托，负责核算、征收。
	不予采纳。
理由：工程规划许可证办理完成至施工许可证办理期间由于需进行图纸审查、质量监督及安全监督手续、施工组织设计、预算编制、招投标等程序，法定时长至少一个月，由住建局在办理施工许可时收取该项费用，便于项目单位筹措资金，缓解政企矛盾，加快办理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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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税务局
	无意见
	
	

	6
	自然资源局
	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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